
上海口岸国际航行船舶联合登临
检查工作机制

根据《交通运输部 公安部 海关总署 质检总局 关于建

立国际航行船舶联合登临检查工作机制的通知》（交海发

〔2016〕234 号）要求，为提高船舶出入境查验效率，便利

船舶进出上海口岸，实现通关和物流操作快速衔接，特建立

相关工作机制如下：

一、定义

上海口岸国际航行船舶联合登临检查是指上海海事局、

上海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上海海关（下称“口岸查验单位”）

根据国际公约、国内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对国际航行船

舶进出口岸情况根据需要开展现场检查的联合执法活动。

二、工作目标

减少多部门重复登临检查次数，减轻船方负担，进一步

提高国际航行船舶进出上海口岸效率，推进上海口岸大通关

建设，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上海口岸查验能力和服务

水平，实现“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

三、工作原则

依法高效，方便船舶，分工合作。

四、职责分工

上海海事局负责联合登临检查的组织协调工作。

口岸查验单位根据国际公约、国内法律、法规及各自职

责提出对进入上海港的国际航行船舶的检查需求，并对船舶



进行联合登临检查。各口岸查验单位的分支机构是联合登临

检查工作的具体实施机构。

五、工作机制

（一）上海海事局根据船方或其代理人申报信息的受理

和审核情况，每日制作《国际航行船舶进出上海口岸靠、离、

移泊计划表》，并将相关船舶动态信息通过上海国际贸易“单

一窗口”平台（下称“单一窗口”）通报其他口岸查验单位。

（二）各口岸查验单位或者其分支机构在船舶办理出口

岸手续前提出登临检查需求，在“单一窗口”联合登临检查

模块中预约登记。

（三）分支海事局汇总辖区口岸查验单位的登临检查需

求，制定联合登临检查计划。对同一艘船舶有重复登临检查

计划的，分支海事局应与辖区其他口岸查验单位进行联系，

协调商定船舶联合登临检查计划。

各口岸查验单位原则上仅在船舶靠泊期间对其实施联

合登临检查。联合登临检查时间经确定后一般不再变更，确

需变更的，相关单位应及时通知辖区分支海事局，重新制定

联合登临检查计划。

（四）口岸查验单位根据计划对船舶实施联合登临检

查。

（五）对于悬挂检疫信号的船舶，在检疫完成后，经海

关卫生检疫部门许可，方可依职责共同对登临船舶开展检查

工作。对来自疫区的船舶需要检疫完成方可开展登临检查工

作。



（六）因疫病疫情、核生化突发事件以及打击走私、贩

毒、非法出入境活动、船方申请检查、涉及保密等原因需有

关单位单独登临检查的，或口岸查验单位例行的巡查、抽查、

核查等执法活动，仍按有关规定执行。

六、工作要求

（一）依托“单一窗口”平台，各口岸查验单位进行相

关信息的传递，实现信息互换、监管互认和执法互助，共同

推进国际航行船舶联合登临检查工作，不断完善联合登临工

作机制。

（二）各口岸查验单位应建立国际航行船舶联合登临检

查相关工作制度，确保联合登临检查工作有序开展。

（三）各口岸查验单位应明确国际航行船舶联合登临检

查工作的联络人，下属分支机构之间要做好对接，建立联络

沟通机制。联络人发生变更的，应及时告知并更新相关信息。

（四）上海海事局及其分支机构负责召集船舶进出口岸

检查联席会议，与其他口岸查验单位共同研究、协调、解决

船舶联合登临检查工作中的有关问题，共同研究制定具体解

决措施。

（五）各口岸查验单位在登临检查工作中应秉公执法、

恪尽职守，并应建立健全检查信息公开制度，接受社会公众

和有关方面监督。

本文件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5 年。《上海口岸国

际航行船舶联合登临检查工作机制》（沪海船舶〔2017〕137

号）同时废止。


